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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　書函

地址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

號

承辦人：張友寧

電話：(02)2191-0189#2230

電子信箱：wilzhang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本部法律事務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0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法律字第1020351144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貴部依監察院調查臺北市政府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

運系統新店機關聯合開發案所提意見修訂「大眾捷運系統

土地開發辦法」規定之相關疑義，復如說明二至四，請查

照參考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部102年8月15日交路字第1025010345號書函。

二、關於捷運系統聯合開發「捷運設施用地」、「交通用地」

、「捷運系統用地」及「聯合開發區」等用語之定義、範

圍及一致之必要性乙節，因前揭用語係散見於大眾捷運相

關法規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中，分屬貴部及內政

部主管，宜由貴部與內政部就前揭名詞先行釐清其所指涉

之用地定義及範圍，以判斷相關用語是否有一致之必要性

及有無不符法制體例之情形。

三、按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及其理由略以，欲對人民之自

由權利加以限制，必須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必要之程度，

並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

定；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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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，應視規範對象、內容或法益本身及

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：諸如剝奪人民生命

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，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，以制定

法律之方式為之；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，亦應

由法律加以規定，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

規定時，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，另釋字第313號、

第488號、第600號、第672號等解釋亦同其意旨。又按大

眾捷運法（下稱本法）93年修正前第7條第1項規定：「為

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展，主管機關得自行或私

人、團體聯合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、站土地及其毗

鄰地區土地之開發。」後於93年修正時，將「聯合開發」

之規定刪除，修正為由主管機關自行辦理開發事宜，並得

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（下稱本辦法）第3條第2款

之規定，在其主導下與私人合作開發大眾捷運系統開發用

地（下稱「合作開發」）。依前揭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

之意旨，不論「聯合開發」或「合作開發」案件，若案件

之基地遴選範圍、劃定標準及開發成本估價與權益分配過

程之檢核機制，涉及限制人民權利或主管機關與私人或團

體間權利義務分配者，即有「授權明確性原則」之適用。

而前開機制實際執行上有何需求，業務主管機關執行時有

無困難，有無明定於法規中之必要性，宜請貴部蒐集並考

量各該業務主管機關之意見後，在符合前述授權明確性原

則之情形下，依權責審酌之。

四、關於所詢以徵收方式取得之聯合開發土地移轉私人納入本

辦法明定之必要性部分：

6



39

第3頁，共3頁

裝

訂

線

(一)依前開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意旨，開發之土地如須

移轉予私人，因涉及人民財產權之限制與權利義務分配

事項，在合於憲法第23條所定之必要程度，以法律明定

或明確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，即與憲法第15條之

意旨無違。從而，聯合開發土地有移轉私人之必要時，

在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要求之情形下，並非不得授權本

辦法予以明確規定，監察院調查意見亦認「縱現行大眾

捷運法第7條第4項開發用地取得除『市地重劃』、『區

段徵收』外，另增列『有償撥用』、『協議價購』等發

式，如以徵收強制手段取得私人土地為開發、如擬移轉

私人所有，允應以法律明定之。」，先予敘明。

(二)以徵收方式取得之開發土地移轉予私人，在本法上究屬

「不動產之處分」或「開發土地之分配方式」，涉及後

續法規適用之問題，宜先由貴部本於權責予以釐清。若

認係不動產之處分，因本法現行條文第7條第8項已就開

發所取得不動產之處分事項，規定排除土地法第25條、

國有財產法第28條不得處分之限制，惟就處分之細節事

項，似無授權之規定，體例上似宜配合該項規定併為考

量增訂；又若認捷運系統開發土地移轉私人係屬開發土

地之「分配方式」，本法第7條第7項雖有規定大眾捷運

系統開發用地之開發方式，然此項規定是否足以涵蓋開

發後土地移轉予私人之相關事項，並非全無疑問，為期

周延，似宜在本法中增列相關授權規定後，再於本辦法

規定之。

正本：交通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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